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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CMOC Mining Pty Ltd。 

2.本次公司向 CMOC Mining Pty Ltd 提供之担保金额为不超

过 2 亿美元。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向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已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34,385.10 万元。 

3.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形。 

4.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1.CMOC Mining Pty Ltd 基于未来运营资金及资本性开支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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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现拟申请不超过 2亿美元的银行借款。为了降低融资成本，

公司拟为其借款事宜提供担保，期限为 1年。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已于2014年12月8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洛阳钼业矿业有限公司（CMOC Mining Pty 

Ltd）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CMOC Mining Pty Ltd 提供担保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成立时间：2013 年 7 月 25 日 

2、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34,600 万美元 

3、注册地址：澳大利亚悉尼 Farrer Place 1 号 Governor 

Phillip Tower 61 层 

4、主营业务：铜等有色金属矿勘探、采选和销售相关产品 

5、股权结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洛阳钼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该公司 100%的股权。  

6、CMOC Mining Pty Ltd  2013 年度及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

财务状况（按当时汇率折算）： 

人民币元 

项    目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截止201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996,096,615.74    6,275,517,657.31 

负债总额      3,884,143,878.81    3,568,367,064.3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335,004,240.72 2,947,047,5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79,324,091.09      846,922,079.88 

资产净额      2,111,952,736.93    2,707,150,593.01 

  2013年度   2014年1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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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72,193,437.38    1,515,241,671.76 

净利润         51,615,020.48      485,191,175.0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就公司为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提供担保事宜

与相关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协议，具体担保条款将根据最终签署之

担保协议确定。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提供担保有

利于其在境外开展业务，且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盈利能力较强，为其提供担保风险较小。董事会同意

为其不超过 2亿美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为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提供担保

有利于其在境外开展业务，且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盈利能力较强，为其提供担保风险较小。因此，公

司为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为 CMOC Mining Pty Limited 不超

过 2亿美元的借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按 2014 年 12 月 8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汇率中间价，1 美元对人民币 6.1282 元；1 澳元对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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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6 折算，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36758.02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1.63%，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21908.0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40.48%。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